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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69 证券简称：华侨城A 公告编号：2026-19

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6-2027 年度

拟对控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财务资助事项概述

（一）财务资助事项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人民币

202.71 亿元，其中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

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人民币 138.04 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净资产的 35.65%。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

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--规范运作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第九

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6 年 3月 27 日召开，出席会议的董事

以 4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及控

股子公司 2026-2027 年度拟对控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

议案》。同意 2026-2027 年度新增财务资助发生额度不超过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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币 188.66 亿元，其中，对特定对象提供的财务资助额度不超过

人民币 170.19 亿元，预留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8.47 亿元，此额

度为循环额度，可在有效期内循环使用。

此外，为减少资金占压，合作项目各方股东可以依照法律法

规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。

（二）授权管理

为满足项目公司资金需求，提高运营效率，在 2026-2027

年度向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预留额度 18.47 亿元范围内，拟提

请股东会在同时满足特定条件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，对预留额

度的具体使用进行决策。具体条件如下：

1.被资助项目公司从事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业务或旅游

综合业务，且资助资金仅用于主营业务；

2.被资助项目公司不是公司的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持股

5%以上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；

3.被资助项目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其他合作方按股比提供同

等条件的财务资助，包括资助金额、期限、利率、违约责任、担

保措施等；

4.当期对单个项目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净额不超过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%，即人民币 38.72 亿元。

（三）其他

公司可根据自身业务需求，在股东会审议通过的财务资助额

度范围内与被资助对象及其股东等协商并确定财务资助事宜，并



3

与被资助对象签署相关协议，约定财务资助的条件、金额及违约

责任等内容。

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，本授权时效自 2025 年度股东

会决议之日起，至 2026 年度股东会决议之日止。

二、董事会意见

公司于2026年 3月 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过

了《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6-2027 年度拟对控参股公司提供

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》。董事会认为，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

支持公司持续稳健发展。同时，公司对被资助对象进行日常监管，

财务风险可控，对公司日常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

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


